
韶环始审〔2025〕8 号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始兴县太平镇生活垃圾
二次转运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审批意见

福龙马环境服务（始兴）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来《始兴县太平镇生活垃圾二次转运中心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

审核，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福龙马环境服务（始兴）有限公司拟投资 4200 万元，其中

环保投资 1600 万元，选址于始兴县太平镇五里山生活垃圾填埋

场东北侧（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 114°4′36.927″、北纬 24°

58′6.928″）建设始兴县太平镇生活垃圾二次转运中心项目，

项目代码：2409-440222-04-01-163585。项目占地面积 9011.18

平方米，主要建设内容为转运站、地磅房、进出场道路及其他公

用设施等。工艺流程为：垃圾进站→卸料→压缩→装车→垃圾焚

烧发电厂，设计规模为转运生活垃圾 200t/d、厨余垃圾 12t/d、

大件垃圾 20t/d，垃圾转运至韶关市循环经济环保园垃圾处烧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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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厂进行焚烧处置。项目劳动定员 10 人，均不在厂内食宿，年

工作 365 天，每天 2 班，每班 8 小时工作制。

二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，你公司须按《报告表》所

列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相关措施进

行建设。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

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，从生态环境

保护角度可行。

三、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回

用于浇灌；垃圾压滤液、压缩车间设备冲洗废水、压缩车间地面

冲洗废水、洗车区冲洗废水拟采取“污水收集池+厂区渗滤液预

处理站”处理后依托始兴县垃圾填埋场废水处理设施处理，不需

另行安排废水总量控制指标。

四、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

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

你公司应该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五、你公司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加强生态环境管

理，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项目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

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并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。

项目在投入生产并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，应依据现行《排污许

可管理办法》、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及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

分类管理名录》的要求，完善排污许可手续。建设项目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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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须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组织对项目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，依法做好相应的信

息公开，并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。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6 月 4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